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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山东汇锋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国浩京证字[2018]第 0047 号 

 

致：山东汇锋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山东汇锋传动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汇锋传动”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业务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已就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相

关事宜于 2018 年 1 月 5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山东汇锋传动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下发的《关于汇锋

传动股票发行备案的反馈问题清单》（以下简称“反馈问题清单”），本所律师

对反馈问题清单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并根据核查情况出具了《国浩律师

（北京）事务所关于山东汇锋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之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法律意

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法律意见书已经表述的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

再赘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法律意见书有差异的，或者法律意

见书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法

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在此不再赘述。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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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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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关于私募基金备案 

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北京昆仑南海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为私募基金，

目前其管理人尚未完成登记，产品本身尚未完成备案。 

同时，根据相关信息披露，昆仑南海为《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的挂牌

前股东。昆仑南海曾出具相关说明及承诺，其私募基金备案手续正在办理过程

中。 

请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补充披露昆仑南海长期未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的

具体原因；请补充披露其私募备案的详细进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具体时间、

业务动作、相关结果、相关原因等）。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律师回复： 

北京昆仑南海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昆仑南海”）为发行人

挂牌前的股东，并于发行人挂牌及 2017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股票时分别出具承诺

其正在推进基金备案事宜，并将于其基金管理人北京正略昆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正略资本”）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后即履行基金备案程序。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正略资本尚未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昆

仑南海亦未完成私募基金备案。根据对昆仑南海进行的访谈、昆仑南海出具的《说

明函》，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正略资本和昆仑南海未完成私募基金管

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手续，主要系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正略资本的工作人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设置此前未完全符合基金业协

会对管理人登记的要求，正略资本对其进行整改耗费了较长时间； 

（二）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需要从事私募基金业务的人员通过基金业协

会组织的私募基金从业资格考试。正略资本自汇锋传动挂牌后已积极要求相关人

员准备相关资格考试。由于相关人员事务繁忙，相关人员未能及时参加并通过考

试； 

（三）正略资本已按基金业协会的要求积极准备相关申请资料，鉴于基金业

协会相关备案登记手续较为严格及复杂，目前尚未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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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昆仑南海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出具的承诺函：“昆仑南海及其基金管理

人正略资本目前正在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手续，昆仑南海承

诺将于发行人复牌后立即转让其持有的所有汇锋传动的股份给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润之泽和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合格投资者。”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昆仑南海已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2018 年 1 月 22 日、2018 年 1 月 24 日及 2018 年 1 月 25 日分别将其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售。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昆仑南海履行了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全部股份的承诺，已不再持有发行人股份，

其股份受让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润之泽和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本次定增对

象且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其基金管理人为宁波润之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润之泽和丰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主要工商信息如下： 

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润之泽和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2BLK60 

住所 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七号办公楼 182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润之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先云） 

成立日期 2016 年 07 月 18 日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营业期限 2016 年 07 月 18 日至 2036 年 07 月 17 日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润之泽和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其

基金管理人为宁波润之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润之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办理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30164；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润之泽和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办理了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基金编号为 SR0908，其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转公司关于投资者

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此页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43649.html
https://www.qichacha.com/search?key=%E5%AE%81%E6%B3%A2%E6%B6%A6%E4%B9%8B%E6%B3%BD%E8%B5%84%E6%9C%AC%E7%AE%A1%E7%90%86%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43649.html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43649.html



